伊吾县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15年，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稳增长、促就业为重点，集中精力调结构、转方式，坚定信心，求实奋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了“十二五”圆满收官，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  合

经初步反馈,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3308万元，比上年增长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9849万元，增长5.3%；第二产业增加值321746万元，增长0.3%；第三产业增加值71713万元，增长15.7%。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211852万元，下降13.2%；建筑业增加值109894万元，增长64.6%。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0.4：76.4：13.2调整为11.2：72.6：16.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89679元，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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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县社会从业人员21537人，增长1.1%，其中，女性8454人，增长2.2%。按产业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9890人，下降4.0%；第二产业从业人员5023人，下降9.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6624人，增长21.2%。（见表1）

           表1： 2015年全社会从业人员      
	指标
	单位
	2015年
	2014年
	同比增长%

	社会从业人员
	人
	21537
	21307
	1.1 

	    #女性
	人
	8454
	8273
	2.2 

	第一产业
	人
	9890
	10298
	-4.0 

	第二产业
	人
	5023
	5545
	-9.4

	第三产业
	人
	6624
	5464
	21.2


    二、农 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2282万元，比上年增长5.7%，其中，农业总产值30188万元，增长4.8%；林业总产值11040万元，增长3.8%；牧业总产值39427万元，增长6.8%；渔业总产值47.5万元，增长58.3%；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1580万元，增长5.6%。
    农作物播种面积93805亩，下降1.9%。其中，粮食（不含薯类）42299亩，增长2.2%；棉花177亩，增长16.1%；油料1000亩，下降71.4%；蔬菜674亩，增长7.4%；哈密瓜38368亩，下降3.4%。其他农作物10932亩。

全年粮食产量9465吨，增长17.0%；哈密瓜产量88246吨，下降3.4%；棉花产量15吨，下降11.8%；油料产量120吨，下降65.7%；蔬菜达3280吨，下降0.3%。

表2： 农作物主要产品产量表

	指标
	播种面积（亩）
	同比（%）
	总产量（吨）
	同比（%）

	总播面积
	93805
	-1.9
	　
	　

	一、粮食
	42299
	2.2
	9465
	17.0

	    小麦
	6720
	89.1
	2285
	89.1

	    其他谷物
	33472
	-2.2
	6695
	8.6

	    豆类
	2107
	-38.0
	485
	-28.6

	二、薯类
	354
	24.6
	708
	24.6

	三、油料
	1000
	-71.4
	120
	-65.7

	四、棉花
	177
	16.1
	15
	-11.8

	五、蔬菜
	674
	7.4
	3280
	-0.3

	六、哈密瓜
	38368
	-3.4
	88246
	3.4

	七、苜蓿和饲玉米
	10932
	10.0
	　
	　


    年末牲畜存栏头数为18.46万头(只)，增长4.2%；牲畜出栏29.54万头(只)，增长7.6%；肉类总产量9885吨，增长6.3%，其中：羊肉产量3823.2吨，增长9.3%；牛肉产量862.8吨，增长28.4%；猪肉产量4815.8吨，增长1.4%；羊绒产量13.76吨，下降4.2%；绵羊毛产量252.6吨，下降0.7%；山羊毛产量15.2吨，下降3.2%；奶类产量1728吨，持平；禽蛋产量378吨，增长4.4%。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3.4万千瓦，比上年增长1.5%。拥有大中型拖拉机410台；小型拖拉机796台。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89300亩，机电井266眼。农村经济组织进一步规范，已登记申报国家级示范社4家，自治区级13家，地区级11家。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15年末县域工业企业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211852万元，其中，地方工业134068万元，下降16.6%，兵团工业52173万元，石油工业25611万元。地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125570万元。完成了淖毛湖煤电化产业发展规划，以“煤炭清洁转化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风光火电打捆外送”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新增规上企业3家，煤炭、煤化工、电力、石油等支柱产业齐头并进，煤炭产量968万吨，生产甲醇71.5万吨、原油21.3万吨、发电量达8.9亿度。(见表3)

 表3：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表
	指标
	单位
	2015年
	2014年
	同比增长%

	原油
	万吨
	21.3
	14.9
	43.0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7832
	29943
	26.3

	铁矿石原矿量
	万吨
	36
	38.7
	-7.0

	块矿
	万吨
	6.4
	7.5
	-14.2

	铁精粉
	万吨
	19.3
	20.3
	-4.9 

	原煤
	万吨
	968
	1383
	-30.0

	精甲醇
	万吨
	71.5
	68.5
	4.4

	提质煤
	万吨
	
	80
	

	煤焦油
	万吨
	
	13.2
	

	煤末
	万吨
	
	28.3
	

	供电量
	万度
	24095
	34669.6
	-30.5

	发电量
	万度
	99062
	107098.4
	-7.5

	   #火力发电
	万度
	64261
	68467
	-6.1

	    风力发电
	万度
	24294
	38193
	-10.2 

	    水力发电
	万度
	502
	438.4
	14.5

	自来水
	万吨
	108
	113.4
	-1.8

	热力生产
	万千焦
	33.2
	29.4
	12.8

	饲料
	吨
	2313
	3464
	-33.2


    全县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家亏损）年平均从业人员2887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6742万元，比上年下降31.6%；实现利润总额-25528万元，应收账款56464万元，比上年下降9.9%。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90.2%，上升2.5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产品销售率90.2%。

    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2家（1家亏损），资质等级均为三级，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平均从业人员448人，比上年下降23.6%；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062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2%；房屋建筑施工面积93077万平方米，下降13.1%；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722万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323.4万元，利润总额96万元。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8.2%。按产业分，第一产业下降0.4%；第二产业增长21.2%；第三产业下降70.8%。三次产业的投资比例分别为3.1﹕81.8﹕15.1。按行业分，农林牧渔业占投资总额的3.1%；采矿业占投资总额的16.8%；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16.0%；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投资总额的49.0%；批发零售业占投资总额的0.9%；交通运输业占投资总额的5.2%；住宿和餐饮业占投资总额的0.6%；房地产业占投资总额的2.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投资总额的2.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投资总额的2.4%；教育占投资总额的0.1%；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投资总额的0.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投资总额的0.3%；其他服务业占投资总额的0.3%。（见表4）
表4：分行业投资额

	行      业
	同比增减(%)

	合      计 
	-18.2

	农林牧渔业 
	-0.4

	采矿业 
	39.5

	制造业 
	-25.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3.8

	批发零售业
	1.5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3.0

	住宿和餐饮业
	-1.8

	    房地产业 
	-22.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倍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9

	    教育 
	-54.4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1倍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6.2

	    其他 
	9.0倍


    五、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998万元，比上年增长15.8%。按经营地划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2383万元，增长15.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15万元，增长17.1%。按行业划分，批发业零售额5808万元，增长11.2%，零售业零售额9286万元，增长18.3%；住宿零售额418万元，下降14.9%，餐饮业零售额7486万元，增长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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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招商引资和对口援疆
  全年招商引资项目23个，实际到位资金110.5亿元，同比增长0.2%。按资金来源划分:区外资金到位64.9亿元，区内资金45.6亿元。按区域分类：落实执行区外项目17个，落实执行区内项目6个。

    对口援疆工作卓有成效。实施援疆项目2个，争取援疆资金628万元；努力推进人才援疆工作，通过援疆平台引进各类人才79人。进一步拓宽援疆领域，促进产业项目落地，在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期间，哈密地区16家规模以上的食品企业全部在漯河参展；召开“河南援疆—助推伊吾”专场推介会，协调银海鲜果有限公司同伊吾顺昌合作社达成销售协议，伊吾晚熟哈密瓜正式打开中原大市场；在周口举行“伊吾旅游进中原”旅游推介会，县农业农村局与周口亿星集团黄淮物流大市场签订了哈密瓜销售协议，拓宽了哈密瓜的销售渠道，两地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协议20多个，协议金额8.8亿元。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2015年全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增加值13609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1.5%。淖柳公路货运车辆4.1万辆车次, 出疆货物运输量428.9万吨，下降37.9%。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1125公里，其中，三级公里276公里，四级公路517，等外公路332；县乡公路539公里，专用公路488公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红淖矿产资源专用铁路全线铺通。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541万元，增长9.8%，其中，电信业务总量887万元，增长6.0%；邮政业务总量654万元，增长2.9%。年末固定电话用户7762户，增长1.2倍；移动电话用户34204，增长1.5%；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5653户，增长31.2%。
旅游A级景区3家，其中胡杨林为4A级景区，伊水园、太阳历为3A级旅游景区。全年接待旅游总人数92.7万人次，增长16.5%，其中，接待区内旅游人数56.8万人次，区外旅游人数4.8万人次，景区31.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亿元，增长17.7%，其中，客房收入6840万元，增长20.7%；餐饮收入10018万元，增长16.0%；其他收入1150万元。

八、财政和金融
   全口径财政收入71851万元，比上年下降8.6%。地方财政收入42438万元，下降12.2%，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9113万元，下降11.4%；基金预算收入3325万元，下降20.0%。
  地方财政支出100191万元，增长1.0%。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94948万元，增长0.9%；基金预算支出5243万元，增长3.5%。（见表5）

表5：财政收支表

	指标（万元）
	2015年
	2014年
	比上年增减（%）

	全口径财政收入
	71851
	78604
	-8.6

	地方财政收入
	42438
	48319
	-12.2

	  1、一般预算收入
	39113
	44162
	-11.4

	  （1）税收收入
	34691
	41434
	-16.3

	      增值税
	7531
	9457
	-20.4

	      营业税
	13655
	14547
	-6.1

	      企业所得税（含退税）
	5358
	4472
	-19.8

	   （2）非税收入
	4422
	2728
	62.1

	  2、基金收入
	3325
	4157
	-20.0

	地方财政支出
	100191
	99207
	1.0

	  1、一般预算支出
	94948
	94138
	0.9

	       一般公共服务
	13375
	10368
	29.0

	       教  育
	16423
	10593
	55.0

	       科学技术
	2211
	1885
	17.3

	       文化体育与传媒
	1779
	2443
	-27.2

	       社会保障和就业
	6149
	6271
	-1.9

	       医疗卫生
	6622
	5781
	14.5

	       环境保护
	2711
	1887
	43.7

	       城乡社区事务
	6719
	9289
	-27.7

	       农林水事务
	19819
	20510
	-3.4

	       交通运输
	1728
	726
	1.4倍

	  2、基金支出
	5243
	5065
	3.5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9781万元，比年初减少18567万元，住户存款余额52953万元，减少1680万元，其中活期存款34462万元，减少3075万元，定期及其他存款18492万元，增加1395万元；非金融企业存款27214万元，减少16339万元；政府存款49614万元，减少548万元，其中财政性存款26万元，增加25万元，机关团体存款49588万元，减少572万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68210万元，比年初减少6143万元，住户贷款27820万元，增加2464万元，其中短期贷款3453万元，减少1492万元，中长期贷款24367万元，增加3956万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40390万元，减少8607万元，其中短期贷款9390万元，增加309万元，中长期贷款30999万元，减少8916万元。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共有学校7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民汉各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小学2所，教学点2所。有中小学专任教师444人，其中：小学有专任教师219人，中学有专任教师225人。全县中小学在校生总数2890人，比上年增长5.4%，其中：小学在校生1568人，增长3.2%；普通中学在校生1322人，增长8.2%。幼儿园12所，有45个班级，在园人数1073人，教职工84人，专任教师72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100.0%，其中：女童入学率100.0%，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升学率100.0%，初中阶段适龄少年净入学率99.8%；初中毕业升入高中阶段升学率100%。

顺利通过自治区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达标县验收，全面落实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受益学生2390人次，补助金额151.5万元。投入1985万元，实施盐池、前山、山南开发区学校教学楼、运动场建设。淖毛湖镇中学试点“阳光午餐”，上海师范大学与高级中学合作基地在伊吾落地。招聘幼儿园特岗教师15人，小学特岗教师10人；全县双语幼儿园达12所，学前教育得到加强，双语教学质量明显提升，实现两个“双百”全落实、全覆盖。

2015年科技立项项目：科技特派员项目有《青贮玉米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应用与推广》；哈密地区项目有《伊吾县晚熟哈密瓜高效栽培技术集成及产业化》、《伊吾县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开发及推广应用》、《下马崖乡清泉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特色食用菌深加工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广汇锅炉烟气脱硝项目》。

 十、文化和卫生
年末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个；公共图书馆1个，总藏书量4.2万册；文化馆1个，文化站7个；博物馆1个，文物藏品114件。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9%，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有线数字电视用户7000户，有线电视181套，为343户农牧民免费安装数字电视，为全县各乡镇提供少数民族音乐器材共计5.9万元，提供12台一体机及2台电视共计7.3万元。文体活动更加丰富，积极开展一村一月一文体活动，成功举办了第七届胡杨节、第九届清泉节等文化旅游活动。
全县共有卫生机构36家，其中县级医院1家、乡镇卫生院6家，卫生防疫所、妇幼保健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各1家，其他卫生机构（村卫生室）25家。卫生人员18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75人，执业医师39人，注册护士63人，病床床位225张。逐年提高新农合本级财政筹资标准，全县参合人数13022人，参合率99.9%。医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重点项目工作进展顺利。新建基层乡镇卫生院共四所，其中投资400万元新建盐池镇中心卫生院病房楼；投资413万元新建吐葫芦乡卫生院；投资327万元新建苇子峡乡卫生院；投资270万元新建下马崖乡卫生院。为改善全县广大农牧民群众就医条件，与中国初级卫生保障基金会协商并达成协议，为伊吾县捐赠医疗设备128台，价值2929.3万元。

十一、人民生活
  城镇居民成套住房2614套，总面积达20.3万平方米，其中建成廉租住房1058套，建筑面积约为4.8万平方米。年末城镇居民人均成套住房使用面积45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34.9平方米，县城公共绿地面积41.0万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893元，增长1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45元，增长10.6%。城镇化率达到51.2%。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全县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3088人，比上年下降2.2%。其中：公务员633人，专业技术人员1255人，工勤人员568人，企业632人。全县具有高级职称人员127名，中级职称323名，初级职称805人。全县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557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数4744人，医疗保险参保职工7114人，失业保险参保职工4247人，生育保险参保职工4457人，城镇居民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00%。为1594名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增工资240元。

全年共组织各类技能培训791人次，新增转移农业劳动力528人，其中转移到广汇新能源、广汇清洁炼化等企业长期稳定就业632人，通过小额贴息贷款扶持实现自主创业307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以内。返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100%。

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县有社会福利院3个，拥有床位172张，集中供养人数106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751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367人，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标准分别为城市426/月，农村2464/年。城乡医疗累计救助2750人，低保家庭贫困大学生救助157人，五保人员集中供养金及时足额发放。为1314名7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贴。为60-80岁的老年人发放交通补贴并买取意外伤害保险，为198名80岁以上的本地老年人体检。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2015年伊吾县辖域内矿山企业23个，其中：由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矿山13个，占县域矿山总数的56.6％（冻结查封矿山1个，伊吾县金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淖毛湖北铁矿），由我县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矿山9个，占县域矿山总数的43.4％。开发矿种9种，其中煤炭2个，铁矿3个，金矿4个，建筑用砂8个，膨润土1个，砖瓦用粘土矿1个、建筑用玄武岩1个，饰面用大理岩1个，花岗岩矿1个、芒硝矿1个。2015年伊吾县辖域内矿山企业年产矿石量78.1678万吨，从业人员613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3819.32万元；生产矿山6个，停产矿山15个，其中国有企业3个，有限责任公司10个，私营企业9个。

2015年末林地面积117.8万亩，其中国家重点公益林81.8万亩，累计营造林12.5万亩（退耕还林2.8万亩），森林覆盖率1.5%。年末实有耕地面积9.2万亩，草场面积837.5万亩（见表7），人工草场面积7.4万亩，鱼塘占地674亩，养殖水面255亩。

表7：草场情况表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2015年

	　草场总面积
	万亩
	837.5

	　实际有效草场
	万亩
	794

	　人工草场面积
	万亩
	7.4

	　草场退化面积
	万亩
	753.7

	  按季节分  
	万亩
	

	     1、夏季草场
	万亩
	61.2 

	     2、春秋草场
	万亩
	271.2

	     3、冬季草场
	万亩
	427.2

	     4、全年放牧草场
	万亩
	34.4

	 　　另有割草草场
	万亩
	

	退牧还草面积
	万亩
	45

	草原生态保护面积
	万亩
	745


全县水资源总量为2.9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1.6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1.3亿立方米；地表水可利用量为1.6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为0.9亿立方米，合计水资源可利用量总量为2.2亿立方米。小型水库5座，实际总库容698万立方米，小塘坝3座，机电井266眼，渠道总长503公里，防渗渠道长度400公里，总灌溉面积16.4万亩，其中高效节水面积13.8万亩，水资源利用率44.3%，总用水量9541万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214万立方米，工业用水1758万立方米，农业用水6055万立方米，生态用水1514万立方米。

据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今年API污染指数范围在11-203之间，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今年5月、9月对县城区域声环境、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进行了监测，区域声环境、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分别为53.6分贝、58.6分贝，未达到规定的55分贝、70分贝标准；伊吾河上、中、下游监测断面水环境质量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水域功能地表水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伊吾镇集中式饮用水地下水源地保护区地下水质量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三类地下水质量分类指标，地下水质量达到三类级别。

2015年我县完成减排氨氮22.8吨，化学需氧量289吨，二氧化硫6959吨，氮氧化物2300吨。积极推进全县生态创建工作，今年组织申报国家级生态乡镇1个、地区级生态村5个、地区级绿色家庭15户、绿色学校2所。 截至目前权限内审批建设项目环评117个，验收项目28个，本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达100%。

据安全监察部门统计，全县职责范围内共发生各类事故11起（其中：道路交通事故8起，火灾事故3起）。无人员死亡，受伤4人，直接经济损失11万元。非煤矿山、农机、建筑等其他行业领域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

注：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招商引资、交通邮电、旅游、财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人口和人民生活、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资源及环境和安全等数据均有相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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